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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 2020 年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  期  ：  2020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  

時  間  ：  上午 10 時正至下午 4 時 20 分  

地  點  ：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  黃偉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  麥業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議  員  ：  區國權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敬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美蓮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樹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詩雅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智陽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秀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程振明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方浩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侯文健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何惠彬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康展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關俊笙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20）  

郭文浩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20）  

鄺俊宇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20）  

黎國泳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黎寳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黎永添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林  進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廷衞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俊威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煒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德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頌慈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文富穩議員，BBS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文美桂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巫啟航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伍軒宏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伍健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會議記錄於 2021年8月24日獲得通過，無需修訂。



2 

 吳玉英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石景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沈豪傑議員，JP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司徒博文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志強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鄧賀年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鄧家良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鄧勵東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鄧瑞民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鄧鎔耀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杜嘉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王百羽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王頴思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3:50）  

 楊家安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15）  

 

 

秘  書  ：  彭家芳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助理秘書： 黃敏婷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列席者    

 袁嘉諾先生，JP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吳力燊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1）  

 潘慧儀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2）  

 禤若翰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1）  

 方啟杰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2）  

 柯麗琴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3）  

 林志強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西 1 

 梁文浩先生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元朗）  

 蔡家偉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環境衞生總監  

 何鎮宗先生  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指揮官  

 張澧騏先生  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林逸翹女士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元朗）  

 陳靜嫻女士  地政總署地政專員（元朗地政處）  

 邵偉明先生  地政總署行政助理／地政（元朗地政處）  

 陳碧卿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經理  

 袁承業先生  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西規劃專員  

 朱詠賢女士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  

 袁妙珍女士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新界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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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第三項   

 鄧炳強先生，PDSM 香港警務處處長  

   

 議程第七項   

 梁翠霞女士  廉政公署首席廉政教育主任／新界西  

 吳毓榮先生  廉政公署高級廉政教育主任  

 劉秀敏女士  廉政公署廉政教育主任  

   

   

缺席者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議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元朗區議會 2020 年第四次會

議，特別歡迎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先生，PDSM 出席元朗區議會會議與議員

會面。他亦歡迎新任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元朗）梁文浩先生，梁先生

接替紀穎妍女士的工作、新任地政總署行政助理／地政（元朗地政處）邵

偉明先生，邵先生接替吳炳棠先生的工作、以及新任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西

規劃專員袁承業先生，袁先生接替吳育民先生的工作。他代表元朗區議會

感謝教育局紀女士、地政總署吳先生及規劃署吳先生過去協助元朗區議會

的工作。  

 

 

第一項：通過會議議程                                         

2.  主席表示會議前收到方浩軒議員及司徒博文議員通知，希望在會

議上作口頭聲明。有關口頭聲明已獲他批准，各限時兩分鐘。  

 

 

3.  主席表示，他希望於是次會議討論議程七的議題，惟秘書處擬備

的會議議程並未加入有關議程，因此他請議員通過是次由他發出的會議議

程。（備註）  

 

 

第二項：通過元朗區議會 2020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4.  議員通過 2020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http://www.directory.hksarg/details.jsp?lang=chi&dn=cn%3D1105007176%2Cou%3DEDB%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http://www.directory.hksarg/details.jsp?lang=chi&dn=cn%3D1105007176%2Cou%3DEDB%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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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口頭聲明：  

                   

5.  主席請方浩軒議員及司徒博文議員在限時兩分鐘內作出口頭聲

明。（備註）  

 

 

第三項︰與警務處處長會面                                     

 

第五項︰議員提問：杜嘉倫議員、康展華議員建議討論「要求警方改善拘

捕的過程和有關安排及停止濫捕濫權情況」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61 號 )  

 

第六項︰議員提問：黃偉賢議員、麥業成議員、石景澄議員、張秀賢議員、

方浩軒議員、黎國泳議員、梁德明議員、陳樹暉議員、區國權議

員、侯文健議員、陳美蓮議員、吳玉英議員、林  進議員、陳詩

雅議員、伍健偉議員、康展華議員、郭文浩議員、關俊笙議員、

巫啟航議員、杜嘉倫議員、王頴思議員、何惠彬議員、林廷衞議

員、陳敬倫議員、鄺俊宇議員、李俊威議員、司徒博文議員、張

智陽議員、伍軒宏議員、黎寶華議員、李煒鋒議員、王百羽議員、

李頌慈議員建議討論「要求警隊向市民公開檢視警員精神健康是

否適合執勤的準則」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62 號 )                            

6.  主席表示，在議程方面，由於警務處處長出席今天的會議，與議

員會面，因此建議合併處理第三、第五及六項與香港警務處（警務處）有

關的議程。  

 

 

7.  沈豪傑議員表示，剛才提交了一項臨時動議，希望主席批准及就

有關動議進行討論，並建議合併討論。  

 

 

8.  主席批准合併討論，但不作額外討論，並將於稍後時間進行表

決。他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先生，PDSM 首先發言。  

 

 

9.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先生，PDSM 概述 2019 年全年至 2020 年第一

季的罪案數字，以及就「反修例事件」相關事項及整體治安情況作出陳述。 

 

 

10.  主席詢問鄧處長是否共產黨黨員。  

 

 

11.  鄧炳強先生，PDSM 表示本人並非本港或海外任何政治團體的成

員。  

 

 

12.  主席批准議員於席上播放一段影片，然後請議員開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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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副主席表示，他於「 721 事件」當日中午接獲有關信息並隨即通

知警方，獲警方回覆已知悉及有所安排，惟最後仍未能阻止事件發生。他

指出警方至今僅拘捕 37 名相關人士，但沒有就警員是否失職作調查。另

外，他要求警方嚴肅跟進元朗一名村長多次受襲的案件。  

 

 

14.  區國權議員要求警方停止使用以膝壓頸的方法制伏示威者。另

外，他反映天盛苑居民一直要求警方移走天水圍警署正門設置的水馬，但

不獲理會。  

 

 

15.  陳敬倫議員表示，「 721 事件」中警方未能及時執法，最終有 45

名市民受傷。他要求警方須還原事件的真相，對受傷的市民賠償及道歉，

以及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16.  陳詩雅議員表示，留意到近年在部分刑事案件中，有涉案警員懷

疑出現精神健康問題，她查詢警方是否有為警員制定精神健康的準則，以

及為警員作精神健康檢測。另外，她亦查詢警方會否為警員進行驗毒測試。 

 

 

17.  張智陽議員查詢警方 2020 年 1 月至今及上一季在元朗區使用催

淚彈的數目。另外，他查詢警方在元朗區就市民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禁

止羣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限聚令」）所發出的定額罰款告票的

數目。其次，他查詢警方獲發的由懲教署生產的口罩數目。  

 

 

18.  侯文健議員表示，不少市民質疑警方在「 721 事件」當晚的部署。

他表示「 721 事件」當晚有幾十名市民在天水圍警署外求助，但未獲積極

協助。  

 

19.  康展華議員表示，涉及警務人員的罪案數目增幅驚人，認為警隊

培訓忽視了品格要求。他要求警隊切實改革。  

 

 

20.  關俊笙議員表示，過去不少市民被警員無禮對待，認為香港市民

將難以信任警方。  

 

 

21.  鄺俊宇議員不滿 2020 年 5 月 10 日當晚他於警方在旺角的驅散行

動中被警員推倒後以膝壓頭。另外，他希望鄧處長公開向當晚被警方無禮

對待的傳媒致歉，並要求警隊對待傳媒克制，以保障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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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鄧炳強先生， PDSM 綜合回應如下：  

 

(1)  有罪案及暴力事件發生時警方須採取相應的執法行動或使用武

力；  

 

(2)  大部分議員關注「 721 事件」，雖然警方目前正調查 53 宗涉及「 721

事件」對警方執法的投訴個案，而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監警會）亦正進行相關研究，亦有涉及部分刑事案件，他會在

不影響有關調查下盡量透露。他承認警方在當日的做法有改善空

間，包括反應、溝通及部署。「 721 事件」發生前， 7 月 13 及 14

日在沙田及大埔發生暴徒襲擊警察的事件，警員須評估自身安全

下才可採取相應行動。在拘捕行動方面，警方至今已拘捕 37 人，

雖然事發時看似參與人士眾多，但是正如在其他暴亂場合有大量

人士犯法，警方須搜集證據才可作出拘捕；  

 

(3)  有關天水圍警署正門設置的水馬，他表示曾有人向天水圍警署投

擲逾 60 個汽油彈，以致正門嚴重受損，需時維修及要加強保安才

可繼續運作；  

 

(4)  近日多名警務人員涉嫌違法被捕令警隊蒙羞，警方會不偏不倚作

出調查。警方會重新檢討警隊的誠信管理，短期內會推出新措施； 

 

(5)  有關警方使用催淚煙的數字將於會後補充，但相信今年第一季警

方使用催淚煙的數字較上一季大幅減少；  

 

(6)  有關警方在元朗區就違反「限聚令」共發出的定額罰款告票的數

字將於會後補充；  

 

(7)  警方每星期獲政府物流服務署（物流署）分發足夠一個星期用量

的懲教署生產的口罩，詳細數字應由物流署提供；  

 

(8)  有人於 2020 年 5 月 10 日母親節當晚在旺角堵路及縱火，他承認

傳媒在當晚的經歷不理想，警方會檢討及保持專業。警方將會與

數個記者協會下星期開會商討如何便利記者採訪；及  

 

(9)  警方一向重視警員的心理質素及健康，警隊有逾 10 名臨床心理學

家協助警員。另外，警隊內亦設立「心聆團隊」為警員進行心理

輔導。目前警隊沒有抽樣為警員驗毒的機制，當中可能涉及人權，

警方需審慎研究。  

 

 

23.  陳樹暉議員就 2015 年起出現不少涉及警員的刑事案件表達關

注，並列舉自 2012 年起出現的一些涉及黑社會的案件，表示警方沒有嚴

正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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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副主席主持會議）  

 

 

24.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袁嘉諾先生，JP 表示，根據《元朗區議會常規》

第 25(1)條，任何在區議會會議上作出的聲明與提問，不得與區議會的職

務有所抵觸，及不得有誹謗、侮辱或人身攻擊的言論，如有上述情況，主

席須中止該議員的有關言論。  

 

 

25.  有議員不滿陳樹暉議員發言中的部份字眼，副主席提醒每位議員

都應為自己的發言負責。  

 

 

26.  郭文浩議員表示，警方仍未就「 721 事件」作出合理交代，而且

至今僅拘捕 30 多名涉事者，警方的調查工作緩慢，部分涉事者仍逍遙法

外，令還原事件真相無期。另外，他認為有不少無辜市民被警方以「限聚

令」票控。另一方面，他關注 2020 年 5 月 10 日警方的行動。  

 

 

（由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27.  黎國泳議員認為警方任意羞辱、用武力傷害前線採訪人員，香港

已淪落至不再是討論有沒有新聞自由，而是採訪時有沒有人身安全。另

外，他查詢「 721 事件」當晚鐵路警區的角色和工作，事後有否調查事件

及鐵路警區是否失職。此外，他詢問鄧處長未來是否想擔任特首一職，因

為處長個人的政治野心，會決定警隊著重的工作究竟是政治任務還是地區

警政。他表示居民關心的是民生日常，包括賭毒、違泊、噪音、非法賽車

等等，究竟鄧處長將警力處理這些居民關心的事，還是打擊香港的抗爭運

動，以赢取個人政治紅利，市民心中有數。  

 

 

28.  黎寶華議員表示，於 2020 年 2 月 4 日及 5 日警方在天瑞邨接近

民居位置發射催淚彈，催淚煙飄進住宅及商場，嚴重影響市民安全。另外，

當日亦有警員不合理對待元朗區議員。  

 

 

29.  林  進議員關注警員的心理健康。他質疑警員入職時是否有作心

理評估。他建議警方為警員設立恆常的心理評估制度，聘請心理學家為警

員進行心理評估，有需要時停止有精神問題的警員執行職務。另外，他質

疑警察執行任務時違反《警察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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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方浩軒議員表示，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居住元朗區，但警方對共融

政策了解甚少。另外，他指出香港有 60 多萬少數族裔人口，警方在進行

人群管理時經常要面對不懂中文的人士，但前線警員在執法時未能有效以

英文與在場人士溝通，以致曾發生有非華語人士誤入臨時封鎖範圍被警方

拘捕。他向鄧處長查詢如何確保前線警員與不懂中文人士作有效溝通，以

避免產生錯誤決定（以英文發問）。最後，他詢問鄧處長是否共產黨黨員。 

 

 

31.  李俊威議員不認同鄧處長聲稱大多數香港人支持保衛香港，以及

將社會動盪的原因歸咎於少數的反對者。他認為只有區議員才是真正的民

意授權。  

 

 

32.  司徒博文議員表示，香港警隊在過去一年表現不佳，鄧處長已失

去管理警隊的能力。最近有警員涉嫌違法被捕的例子令市民對警方失去信

心。他認為要重整警隊紀律。  

 

 

33.  梁德明議員表示，鄧處長嘗試將香港的政治問題變為客觀執法問

題。他認為警方對政見不同人士有差別待遇。另外，他指出鄧處長過去持

有存在明顯違規僭建物的物業，要求作出交代及向公眾道歉。  

 

 

34.  鄧炳強先生， PDSM 綜合回應如下：  

 

(1)  他在 2002 年購入的西貢柏麗灣別墅後，並沒有進行任何改建，但

當時沒有聘請專業人士檢查，承認敏感度不足。另外，他在 2012 年

購入元朗錦綉花園物業，曾經以活動圍板建造了一個非永久的構

築物。如果有涉及違法，他會配合調查及願意承擔任何後果；  

 

(2)  警方會先對違反「限聚令」的人士作出警告，若警告無效時才發

出告票。如有人認為個別執法不公可作出投訴；  

 

(3)  他重申並非香港或香港以外任何政黨的成員；  

 

(4)  他熱愛擔任警察一職，沒有興趣及能力做政治工作；  

 

(5)  警方會盡量在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使用催淚煙；  

 

(6)  有意投考警員者須參與入職心理評估，有關心理評估只會評估投

考者的性格及認知能力，沒有合格或不合格之分，並會作為遴選

考慮之一；  

 

(7)  警方十分關注少數族裔的情況，已招募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加入警

隊，以加強有關溝通。元朗警區亦設有加強與少數族裔人士溝通

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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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澄清自己並非在元朗長大，而是在西區長大。他離任元朗警區

指揮官時由元朗區議會、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為他舉行餞行飯局，出席者包括當區部門首長，並沒有任何勾結

情況；及  

 

(9)  警員須通過語文測試才可加入警隊，包括英文測試。現職警員一

般都能掌握基本英語會話能力。當警員需與少數族裔人士以其他

語言溝通時，警方設有即時電話傳譯服務，以確保警方與市民有

效溝通（以英文回答）。  

 

 

35.  主席對於有議員不滿其他議員發言中的部分字眼，提醒每位議員

都應為自己的發言負責，並指出以上的議員發言沒有違反會議常規。  

 

 

36.  李煒鋒議員表示，三合會的罪行不外乎涵蓋黃、賭、毒，但現時

警隊內有警員卻涉及這類罪行。他查詢警方如何讓市民重拾對警隊的信

心，以及如何維持社會治安和保障市民的安危。  

 

 

37.  李頌慈議員表示，最近發生多宗警員涉嫌違法被捕的案件，並認

為警隊的表現欠佳。另外，他建議警方為警員進行智商及品格檢查。  

 

 

38.  伍健偉議員查詢當市民受警務人員武力對待時應如何求助。另

外，他要求警方以人道及合情合理的方式對待被拘留人士。他指出「反修

例事件」至今，警方執法引起市民不滿，以「限聚令」之名限制香港人的

行動自由。他要求重組警隊。  

 

 

39.  吳玉英議員指出於 7 月 16 日晚上在元朗雞地舉行放映會是「 721

事件」的序幕。她指出有關事件與「 721 事件」有許多共通點，不是所謂

單一事件。她要求鄧處長盡快懲處失職的元朗警區警員，以及要求鄧處長

向元朗居民作公開道歉。  

 

 

40.  陳美蓮議員表示，「 721 事件」令香港市民痛心及憤怒，令香港市

民對警方失去信心，她向鄧處長查詢曾否調查該兩名警員離開的原因，以

及會否追究其他涉及「 721 事件」的失職警員。另外，她反映警方在執法

時使用過度武力，要求鄧處長管理好警員的行為。  

 

 

41.  林廷衞議員表示，「 721 事件」當日西鐵元朗站有女記者遭襲擊，

當時有市民上前保護時亦被打至重傷，惟事隔近一年，涉案者依然逍遙法

外，他要求鄧處長交代。另外，他反映其助理在 2020 年 3 月 21 日晚遭警

員搜查時遭受不合理對待，他向鄧處長查詢如何確保市民能有效對警員作

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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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石景澄議員表示警方的行動今人擔心，並就香港市民對警方的一

些行為及特徵作出統合，當中七個特徵與「反社會人格障礙」（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特徵吻合，並查詢警方何時為所有防暴警員進行全

面的心理評估，他擔心患有精神病的警員持槍執勤時會危害市民安全。另

外，他亦查詢 2019 年 7 月 21 日，處長允許元朗警署關門的時間。   

 

43.  程振明議員關注「 721 事件」當晚有黑衣人進入圍村內打人。另

外，他表示十八鄉鄉事委員會會址被暴徒投擲燃燒彈，涉及幾十萬維修

費，影響鄉民安全，查詢警方是否已完成搜證，希望能嚴正執法。另一方

面，他希望警方及司法部門公平公正處理每一宗罪案。  

 

 

44.  文美桂議員表示，任何地方總有害群之馬，不能一概而論。另外，

他指出過去警員處理示威活動時縱使被人襲擊，但警員的反應仍然保持克

制，實承受很大壓力。  

 

 

45.  主席表示，警方多番指示威者蓄意放火及破壞，而警方曾承認會

派喬裝警員混於社會事件中，他查詢警方如何說服香港市民這些破壞行為

不涉及喬裝警員。  

 

 

46.  鄧炳強先生， PDSM 綜合回應如下：  

 

(1)  警方目前正調查 53 宗涉及「 721 事件」對警方執法的投訴個案，

警方會就議員質疑警方當日部署及反應等作出調查，而執法部門

已就「 721 事件」立案。他理解經過「 721 事件」後，市民對警方

執法的信心產生動搖，因此警方會透過嚴正執法來挽回市民的信

心；  

 

(2)  除了「 721 事件」，他希望議員關注曾在元朗區發生的多宗暴力及

破壞事件；  

 

(3)  警方的工作除了處理公眾活動之外，亦包括防罪巡邏、查案、交

通執法等；  

 

(4)  他對於部分議員對警方的侮辱及不實的指控感到非常遺憾，認為

大部分警員是專業正直及緊守崗位，有關指控對警方不公；  

 

(5)  對於有個別警員違反誠信及紀律，甚至犯刑事案件，令其他盡忠

職守的警員因此而不受市民信任，他感到非常遺憾及憤怒。因此

警方必定會加強警隊的誠信管理，以回復市民對警隊的信任；  

 

(6)  有關警員的心理壓力方面，經過過去一年警員面對暴力的情況，

除了心理專家作輔導工作，警方亦會從機構的層面提供項目協助

紓緩警員情緒，亦包括為警員提供學習套件，訓練警員認識壓力

的原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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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警方在有需要時會採取喬裝行動，例如暴徒進入商場破壞時，如

沒有喬裝警員在場會難以進行拘捕行動。他表示喬裝警員是不會

犯法的。  

 

 

47.  巫啟航議員表示，自鄧處長上任後警方的負面新聞不斷。另外，

他查詢 2019 至 2020 年度香港警隊的流失率。  

 

 

48.  伍軒宏議員指出警方執法不公。他向鄧處長查詢如何確保前線警

員堅守政治中立及公平執法。另外，他指出一方面鄧處長表示尊重議員，

另一方面有防暴警察無禮對待議員，質疑警方如何確保市民的安全。  

 

 

49.  沈豪傑議員， JP 表示，元朗區自去年發生「 721 事件」後，居於

元朗西鐵站附近的村民因此而被標籤，令他們飽受困擾，他希望警方盡快

查明事件真相，還無辜村民清白。另外，他反映元朗區的治安有惡化跡象，

他向鄧處長查詢有何良策維持地區的治安。其次，他查詢警方會否有其他

裝備取代催淚煙，以免驅散非法集會的人群時波及無辜市民。另一方面，

他查詢警方以甚麼準則發出「限聚令」告票。  

 

 

50.  鄧鎔耀議員建議警方加強人手及裝備維持社會穩定。另外，他建

議由警方發出記者證。  

 

 

51.  鄧家良議員表示，香港本來是一個安定繁榮的社會，但「佔中事

件」及「反修例事件」破壞香港的秩序，令不少市民擔心香港的前景，幸

好鄧處長上任後依法執法，情況稍為緩和。他支持鄧處長繼續努力，維護

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  

 

 

52.  楊家安議員表示，對於過去幾個月社會上出現的暴力事件感到痛

心，香港曾經是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市民提出訴求時應和平及遵守法

律，最近疫情稍為緩和下暴力破壞事件又再次出現，希望警方止暴制亂，

讓社會回復安寧。他支持警隊嚴正執法，反對一切暴力事件，希望警方在

元朗止暴制亂，讓元朗市民能安居樂業。  

 

 

53.  鄧炳強先生， PDSM 綜合回應如下：  

 

(1)  警方譴責任何違法及暴力行為；  

 

(2)  警務人員執法時不偏不倚，不受個人想法及政治立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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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方會因應不同情況，盡量在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使用武力應

對暴力行為。當警方面對大量暴徒時，警方會作出驅散行動，包

括使用帶來較小傷害的催淚煙；  

 

(4)  「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希望市民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以免疫

情惡化。警方會先作出勸喻，在可行情況下錄影作為證據，如再

三勸喻不果，才會票控違反「限聚令」的人士；  

 

(5)  有關將來地區的治安，警方會加強軍裝警員高姿態巡邏的安排，

但警力有限，一旦出現多區暴亂的情況，原本用作巡邏的警力會

被調派去處理有關暴亂；  

 

(6)  警方過去發現多宗與炸彈及炸藥有關等涉及本土恐怖主義的案

件，並採取情報主導方式及早拘捕涉案者及檢獲爆炸品，以保障

市民安全；  

 

(7)  指出年輕人容易受鼓動而犯法，建議加強教育市民的守法意識；  

 

(8)  過去多個月以來發生的事件令市民與警方的關係變緊張，警方期

望與市民合作守護社區，加強社區警政；及  

 

(9)  警方下周會跟傳媒組織開會商討如何令警方的執法有效率，同時

便利傳媒採訪。  

 

 

54.  張秀賢議員表示，「 721 事件」發生至今逾 10 個月，大量疑團仍

未獲得警方回應。另外，他指出有多宗警員涉嫌違法被捕的案件發生，質

疑鄧處長管理警隊不善。最後，他向鄧處長查詢警方何時會再拘捕更多

「 721 事件」犯案人，以及會否就失職行為向全港市民道歉。  

 

 

55.  何惠彬議員認為這是警隊嘗試透過武力解決政治及社會問題。他

指出警方連委任證的問題也未處理好，難以讓人信服警方會作出檢討。他

要求追究警方的責任及重組警隊。  

 

 

56.  黎永添議員表示，現時局勢緊張，警力亦開始緊張，鄉郊地方幅

員廣大，近期治安惡化，希望警方針對鄉郊區治安黑點作出改善。他期望

大家利用香港的優勢讓下一代生活得更好。他認為鄧處長有誠意聆聽議員

的意見及作出改善。  

 

 

57.  文富穩議員，BBS 表示，建設家園需要互相包容，不能建基於非

理性及破壞。他支持警方理智地處理香港複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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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鄧賀年議員表示，「 721 事件」真相未明，爭拗不斷。他批評有人

於網上不斷抹黑鄉事派，甚至對鄉事委員會主席作出「起底」行為。他建

議主席向港鐵公司索取「 721 事件」當日西鐵元朗站的錄影帶，並於區議

會會議期間播放，讓市民了解事件。  

 

 

59.  鄧炳強先生， PDSM 表示，有關「 721 事件」的錄影帶由港鐵公

司擁有，部分錄影帶可能會用作法庭呈堂證據，未必適合公開。議員可自

行與港鐵公司商討有關事宜。  

 

 

60.  王頴思議員表示何君堯先生與「 721 事件」裡的白衣人關係密切，

查詢警方就此事的調查細節及何時作出拘捕。另外，她查詢目前警方就

「 721 事件」已落案控告的人數。  

 

 

61.  杜嘉倫議員表示，鄧處長欠香港人一個真誠的道歉。他指出市民

以及多位議員曾遭警方無禮對待，日前更有外籍人士在拘捕過程中喪命。

他關注「 721 事件」的被捕人數及警員涉嫌違法被捕的個案。  

 

 

62.  王百羽議員表示警隊近期的負面新聞不斷。另外，他指出警方一

方面稱尊重記者，但在 2020 年 5 月 10 日多名在旺角採訪的記者卻被警方

無禮對待。  

 

 

63.  鄧炳強先生， PDSM 綜合回應如下：  

 

(1)  他不同意個別議員對警方的指控，只要有暴徒出來犯法，警方才

會使用適當武力；  

 

(2)  即使未能即時拘捕犯人，警方會盡全力調查任何案件，只要證據

充足，不論其政治背景或時隔多久，警方都會作出檢控；  

 

(3)  目前與「反修例事件」有關的死者為一名在上水被磚頭擊中致死

的老翁。對於非正常死亡的個案，警方會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

跟進個案，有需要時作進一步調查；  

 

(4)  就「 721 事件」，警方至今已拘捕 37 人，並已檢控 7 人；  

 

(5)  有關日前有外籍人士在警方拘捕後死亡的個案，他相信個案會交

死因庭跟進，並強調警員是按規矩執行職務；  

 

(6)  有關有女子報稱在荃灣警署內被強姦一案，警方已獲律政司指

示，檢控涉案女子涉嫌提供假口供，惟對方已潛逃，正被警方通

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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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許多議員對於「 721 事件」留下心結，亦因近期警隊內有警員涉

嫌違法被捕對警方失去信心。「害群之馬」打擊警隊土氣及外界的

信心，但警方會繼續堅守治安，制止暴亂，堅持警隊專業，進一

步加強誠信管理，希望回復市民的信心。  

 

 

64.  主席查詢警方會否派員出席跟進「 721 事件」的工作小組會議。  

 

 

65.  袁嘉諾先生， JP 表示，有關事宜的討論超出《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61 條所述有關區議會的職能，秘書處將不會提供秘書服務，並

相信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包括警方在內不會出席有關會議。  

 

 

66.  主席表示，不同意政府認為有關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抵觸《區議

會條例》的說法，他表示區議會欲成立有關工作小組，現查詢若其職權範

圍改為「就 721 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進行討論，並向有關政府部

門提出意見。」有否抵觸《區議會條例》。  

 

 

67.  袁嘉諾先生，JP 表示，有關事宜曾於 1 月份的區議會會議上作出

深入討論。他相信工作小組就有關事件進行討論時將會涉及警方執法的事

件，而議員討論時所關注的例如「還原真相」、「追究」或撰寫「調查報告」

等，均與地區需要無關。另外，雖然有關事件在元朗區發生，但並不代表

與《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所述有關區議會的職能有關。其次，有關事件

已進入司法程序，若對此作進一步的討論，可能會影響正在進行的刑事調

查及司法覆核案件、妨礙司法公正、損害持份者接受公平聆訊的權利、甚

至令某些證據未能被法庭接納。即使有關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字眼有變，

意思仍然大致相同，故政府的立場不變。  

 

 

68.  主席表示，有關工作小組將會有法律顧問協助召開會議，他相信

法律顧問會提供專業意見，以指導議員的提問及討論，避免影響案件的公

平審訊。另外，他指出何君堯先生於「 721 事件」當日身處現場，查詢警

方曾否要求他協助警方調查。  

 

 

69.  張秀賢議員查詢鄧處長是否認同區議會討論「 721 事件」會影響

警方調查及起訴的進度。另外，有事主收到警方回信，稱有關何君堯先生

的調查已經結束，他要求鄧處長澄清是否真有其事。  

 

 

70.  鄧炳強先生，PDSM 表示，是否召開有關工作小組會議由元朗民

政事務處決定，警方會尊重有關決定。另外，基於行動及私隱理由，警方

不便透露曾否約見個別人士協助調查。其次，他表示「結束調查」的意思

是在此階段沒有證據作進一步的調查。如有新的證據或發展，警方對任何

案件都會重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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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主席表示，「 721 事件」對許多元朗區的居民是很大的傷痛，從現

有資料顯示警方部署及指揮失當，亦有警務人員懷疑逃離現場，涉嫌失職

或瀆職。他向鄧處長查詢會否因此向香港市民道歉。  

 

 

72.  鄧炳強先生，PDSM 不認同主席有關說法。警方目前正調查 53 宗

涉及「 721 事件」對警方執法的投訴個案，而監警會亦正進行相關研究。

他承認警方有可改善的地方，但這不代表有警員嚴重失職，警員會評估現

場情況再作出決定。  

 

 

73.  主席表示，如果沒有就「反修例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他

相信香港沒有辦法回歸平靜；如果不徹查「 721 事件」，傷痛將不能癒合。

另外，他希望政府重回正軌，與區議會保持高度合作，區議會亦希望解決

很多民生或政治的問題，這是香港市民對區議會的期望。  

 

74.  鄧炳強先生，PDSM 表示，不能接受主席對警方的指控。他表示

因為有暴徒出來犯法，警方才會使用適當武力。他指出大部分議員只針對

「 721 事件」而沒有譴責其他暴徒的行為。另外，他表示警方對過去維持

社會治安有很大貢獻。其次，他表示警方會盡力協助記者採訪，但質疑身

穿黃背心的人是否記者，包括有記者直播期間粗言穢語，對女警員作出性

騷擾。因此，警方下周會與傳媒組織會面商討有關事宜。  

 

 

75.  主席表示，現處理一項臨時動議，由鄧賀年議員、程振明議員、

鄧勵東議員、鄧瑞民議員、文美桂議員及鄧志強議員動議，並獲沈豪傑議

員， JP、文富穩議員，BBS、鄧家良議員、鄧鎔耀議員、楊家安議員及黎

永添議員和議，內容如下：  

 

「本會強烈要求警方對「黑色暴力」嚴正執法，止暴制亂，保護

市民人身安全，還元朗一個安全寧靜的社區。」  

 

 

76.  主席表示收到一項修訂動議。（備註）  

 

 

77.  議員提出一項臨時動議。（備註）  

 

 

 

 

 

 

 

 

 

 

 



16 

續議事項  

第四項︰議員提問：麥業成議員、鄺俊宇議員、陳美蓮議員、杜嘉倫議員、    

       陳敬倫議員、石景澄議員、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黎國泳議    

       員、林廷衞議員、李俊威議員、司徒博文議員、梁德明議員、陳  

       樹暉議員、張智陽議員、區國權議員、侯文健議員、何惠彬議員、 

       伍軒宏議員、吳玉英議員、黎寳華議員、林   進議員、陳詩雅議  

       員、李煒鋒議員、伍健偉議員、康展華議員、郭文浩議員、關俊  

       笙議員、王百羽議員、巫啟航議員、李頌慈議員、王頴思議員建  

       議討論「向選舉事務處提出有關懷疑種票 /雙重認證 /排隊情況 /長  

       者 /弱能人士需要等質詢」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41 號 )                             

78.  主席請議員參閱文件第 41 號，由於選舉管理委員會及選舉事務

處沒有派代表出席會議，決定將議程留待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討論事項  

第七項︰議員提問：黃偉賢議員、鄺俊宇議員、吳玉英議員、黎寶華議員、    

       伍軒宏議員、郭文浩議員、林廷衞議員建議討論「平反六四」  

       (備註 )                                            

79.  袁嘉諾先生，JP 表示，由於上述議程涉及的議題並非元朗地區層

面的事宜，元朗民政事務處對其屬於《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 )第 61 條所

述有關區議會的職能有保留。由於會議事項不符合《區議會條例》條文，

政府部門代表及秘書處職員不再適宜參與此事項的討論，因此會離開會議

廳。  

 

 

第八項︰廉政公署新界西北辦事處 2020/21 年度工作計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63 號 )                             

80.  主席請議員參閱文件第 63 號，內容是介紹廉政公署（廉署）新

界西北辦事處於 2020/21 年度的工作策略及計劃重點，以供各議員參閱，

並提供意見。  

 

 

81.  廉署梁翠霞女士簡介廉署新界西北辦事處於 2020/21 年度的工作

策略及計劃重點，並邀請元朗區議會作為「守護廉潔  全城傳誠」元朗區

倡廉活動的支持機構。  

 

 

82.  副主席表示支持廉署的工作，包括廉署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進行

調查及執法。  

 

 

83.  陳樹暉議員表示，上一次區議會選舉曾有人涉嫌以「微信紅包」

賄選，選民可能會誤墜陷阱，建議廉署加強有主題性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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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黎國泳議員表示支持廉署的工作，認為最有效的宣傳是廉署能嚴

正執法，建議宣傳時羅列大量成功檢舉的個案。  

 

 

85.  李俊威議員關注選舉種票及貪污的問題，尤其在鄉郊地區的情況

嚴重。他查詢廉署除了推廣廉潔選舉外，有何實質打擊選舉舞弊行為或執

法行動，並希望議員與廉署能合作打擊鄉郊地區出現的選舉舞弊罪行。  

 

 

86.  杜嘉倫議員查詢最近有公職人員非法經營民宿是否屬於瀆職行

為。  

 

 

87.  張秀賢議員查詢廉署會否加強對政府公職人員就有關公職人員

行為失當罪的宣傳及教育。  

 

 

88.  林  進議員查詢議員可如何與廉署加強合作打擊選舉舞弊。  

 

 

89.  王百羽議員查詢以往各區區議員是否會參與廉署舉辦有關選舉

舞弊的講座。另外，他希望選舉事務處或廉署認真及公正處理類似「微信

紅包」的賄選行為。  

 

 

90.  康展華議員表示十分珍惜廉署成立的歷史，但他發現廉署官方網

站及現今的教科書沒有着墨太多。  

 

 

91.  主席查詢大學學生會選舉中有人以低金額「微信紅包」誘使投票

是否構成選舉舞弊。  

 

 

92.  梁翠霞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1)  廉署的法定職責是負責打擊貪污及與貪污相關的罪行，當中包括

普通法中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概括而言即是公職人員濫用職

權作出嚴重失當行為。如收到有關投訴，若有足夠資料，廉署一

定嚴肅依法跟進；  

 

(2)  廉署過去有成功檢控犯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個案，亦已加強

對政府部門的宣傳及教育工作，例如與公務員事務局定期舉辦研

討會，以加強不同職級的公務員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認識；  

 

(3)  廉署不會就個別事件作出評論，如接獲貪污投訴，廉署一定依法

嚴肅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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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廉署負責執行的《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人不

論提供的利益金額多少，例如剛才議員提到的電子紅包，作為在

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的誘因或報酬，均屬違法。條例的目的是

維護公平及廉潔的選舉，在宣傳教育方面我們會採用更合時宜的

宣傳方法；  

 

(5)  廉署轄下的防止貪污處會就以往的選舉搜集資料及作出分析，有

需要時會向選舉事務處就選舉安排及程序等提出改善建議；  

 

(6)  鄉郊選舉同樣受《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規管，廉署亦

會在鄉郊地區進行大量宣傳教育工作，以加強鄉郊居民對選舉舞

弊的警覺性；  

 

(7)  廉署過去一直竭力打擊貪污罪行，具相當阻嚇作用。廉署會繼續

公正無私、不偏不懼，打擊貪污罪行；及  

 

(8)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規管香港的公共選舉，因此學   

生會選舉並不受有關條例規管。  

 

 

93.  由於議員沒有異議，主席宣布一致通過元朗區議會成為「守護廉

潔  全城傳誠」元朗區倡廉活動的支持機構。  

 

 

報告事項  

第九項︰警務處匯報過去兩個月區內的治安情況及罪案數字            

94.  警務處張澧騏先生匯報 2020 年 1 月至 3 月的治安情況及罪案數

字。另外，他建議將有關匯報轉交至文、藝、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

委員會（文委會）上討論。  

 

 

95.  林  進議員建議警方下次提交報告時新增一項與政治事件相關

的罪案數字，例如非法集結或刑事毀壞等，有助議員理解元朗區整體罪案

情況。  

 

 

96.  杜嘉倫議員查詢警方會否對罪案情況的趨勢作出分析。另外，他

查詢警方會否在防止罪案方面與區議會合作。其次，他希望警方講解報告

中「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包含的項目。  

 

 

97.  張澧騏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1)  有關報告的內容不能有改動，因為有關報告亦會在元朗分區委員

會或撲滅罪行委員會沿用。他備悉議員意見，下次會議將口頭匯

報有關數字及情況予議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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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港的罪案趨勢會隨社會環境而改變。2020 年第一季有 272 宗詐

騙案發生，較 2019 年同期的 86 宗為高，可能與經濟或疫情影響

有關；  

 

(3)  「家庭暴力刑事案件」一般涉及家人或情侶的個案，通常分為兩

種，一種是有肢體碰撞、毆打及傷人的案件，另一種涉及言語恐

嚇的案件；及  

 

(4)  會向上級轉達議員希望警方在下次會議提交予撲滅罪行委員會會

議的報告。  

 

 

98.  主席表示，知悉警方在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上呈交更為詳盡的罪

案情況報告，希望警方在下次區議會會議提交相同版本的報告。另外，將

容後決定是否將有關匯報轉交至文委會討論。  

 

 

第十項︰匯報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工作進展                      

99.  主席請元朗民政事務專員袁嘉諾先生，JP 和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

員（ 1）吳力燊先生匯報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的最新進展。  

 

 

100.  吳力燊先生介紹「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及其工作進展。  

 

 

101.  主席表示，如議員有任何意見，可與元朗民政事務處反映。  

 

 

第十一項：委員會進展報告  

(i)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65 號 )  

(ii)  環境、氣候變化及漁農業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66 號 )  

(iii)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67 號 ) 

(vi)      文、藝、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  

       第 68 號 )                                            

102.  主席請議員參閱第 65 至 68 號文件所載的委員會進展報告。  

 

 

103.  議員閱悉上述委員會進展報告。  

 

 

第十二項︰其他事項   

(i) 通過元朗區議會轄下的「元朗行人天橋規劃及明渠美化工作小

組」的成員名單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64 號 )                             

104.  由於議員沒有異議，主席宣布一致通過「元朗行人天橋規劃及明

渠美化工作小組」的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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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關議員加入元朗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的事宜          

105.  議員通過以下議員加入委員會／工作小組的申請：  

 

 區國權議員加入地委會及文委會；  

 李俊威議員及張智陽議員加入文委會；  

 司徒博文議員及張秀賢議員加入地委會；  

 林廷衞議員加入房委會；及  

 陳樹暉議員、黎寳華議員及杜嘉倫議員加入街市及地區墟市工作

小組。  

 

 

(iii ) 全港運動會使用元朗區議會會徽事宜                        

106.  主席表示，秘書處早前就「第八屆全港運動會」（港運會）的事

宜，以傳閲文件方式徵求元朗區議會同意籌備委員會於第八屆港運會的相

關宣傳活動及物品上展示元朗區議會的會徽，但當時的傳閲結果為不獲通

過，現請議員再次考慮上述事宜。  

 

 

107.  由於議員沒有異議，主席宣布以上事宜予以通過。  

 

 

(iv) 政府第二輪防疫支援基金的申請及進展                        

108.  議員關注政府第二輪防疫支援基金的申請及進展，主席請政府盡

早交代詳情。  

 

 

(v) 第十一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109.  主席表示，秘書處早前就第十一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以傳閲文件方式徵求元朗區議會同意在宣傳物資上展示元朗區議會的會

徽，以及邀請地區團體成為「戒煙大贏家」的地區合作夥伴，於區內舉辦

無煙宣傳活動，但當時的傳閲結果為不獲通過，遂其後決定將有關事宜交

由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醫委會）再作討論，而醫委會委員同意再

次交由區議會會議討論及決定，現請議員再次考慮上述事宜。  

 

 

110.  由於議員沒有異議，主席宣布以上事宜予以通過。  

 

 

111.  主席宣布會議結束，感謝議員及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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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元朗民政事務處已於 2020 年 4 月 9 日去信元朗區議會主席，表示政府認為第七項議程涉及的議題

並非元朗區地區層面的事宜，並不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所述有關區議會的職能。基於上述

原因，請主席慎重審視有關事宜並作出決定。附件一由於會議事項包含不符合《區議會條例》條文的

議題，秘書處並沒有發出相關文件，而有關議題亦只在沒有政府部門代表及秘書列席的情況下進

行討論。其後，元朗區議會主席表示他不同意元朗民政事務處的看法，並指出相關議程完全屬於

元朗區地區事務，理應安排在區議會上進行討論。此外，元朗民政事務處已於 2020 年 9 月 3 日去

信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條例》及《元朗區議會會議常規》（常規），元朗區議會並無權驅逐政

府人員。基於上述原因，會議中通過的一項臨時動議不單止越權，亦不符合《常規》。附件二另元朗

民政事務處亦已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去信元朗區議會主席，表示政府認為兩位議員於會議中發表

的口頭聲明及一項修訂動議的內容與《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所規定的區議會職能無關。附件三因此，

相關會議部分不會記錄在會議記錄中（包括會議的錄音記錄）。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l/tc_chi/meetings/dcmeetings/files/Annex1_9.4.2020_minutes.pdf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l/tc_chi/meetings/dcmeetings/files/Annex2_3.9.2020.pdf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l/tc_chi/meetings/dcmeetings/files/Annex3_25.11.2020.pdf

